铜民发〔2026〕23号


关于转发《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街道）民生服务、经济发展办公室，有关殡葬服务机构：

为切实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减轻群众丧葬负担。现将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规〔2026〕6号）文件精神转发给你们。经区政府同意，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贯彻要求，请一并抓好落实。

一、保留无名、无主遗体补贴政策

依据《重庆市遗体处置暂行办法》，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经公安部门核查确认为无名，或姓名清楚但无法联系到亲属的无主遗体，由死者身前单位或临终居住地的村（居）委员会作为丧事承办人，指派工作人员持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件、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身份核查结果等资料，联系区殡仪馆通过线下程序办理遗体火化手续，减免标准仍按照1500元包干使用。

二、线上线下渠道并行

各镇（街道）、有关殡葬服务机构应积极引导群众使用渝快办“渝逝有安”申请办理殡仪服务、节地生态安葬服务相关补贴。2026年5月1日是新惠民政策正式施行期，在此前后是政策衔接过渡的关键时期，因不可抗力因素、不具备线上办理能力、补贴对象类别在线认证未通过等情形，仍按照原办理渠道由丧属向户籍所在地民生服务窗口提出申请，由殡仪服务机构按程序即时结算。

三、认真做好政策学习和宣传

深入贯彻落实新殡葬惠民政策，是推动殡葬移风易俗、保障群众合法丧葬权益的重要抓手。各镇（街道）、有关殡葬服务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精准吃透政策要求，强化政策宣传解读，扎实做好便民服务工作，严禁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要严格落实受理、审核、结算、档案管理各环节责任，确保政策落地见效、规范有序。

本通知自2026年5月1日起执行，原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关于推行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代申即享”的通知》（铜民发〔2025〕17号）、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调整城乡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补助发放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铜民发〔2025〕11号）同时废止。

附件：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规〔2026〕6号）
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2026年4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渝民规〔2026〕6号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
惠民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财政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有关部门：
现将《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26年3月27日

重庆市基本殡葬服务惠民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减轻群众丧葬负担，倡树生态文明殡葬新风尚，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惠民殡葬政策，是指通过财政资金，对在殡葬服务机构内产生部分基本殡葬服务基础项目，包括对遗体接运等四项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费用（含惠民骨灰盒）及节地生态安葬实行补贴，保障群众的基本殡葬服务需求。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殡葬服务机构，是指经民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殡仪馆等殡仪服务单位及公墓、骨灰堂等安葬/安放服务单位。

第二章  对象和标准

第四条 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范围及标准

（一）对象及标准

1.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死亡后实行火化的，补贴金额不超过750元。
2.本市户籍的在册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死亡后实行火化的，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

3.在本市行政区域自愿、无偿捐献人体器官/遗体/角膜的捐献人（不限户籍），遗体实行火化的（遗体捐献人除外），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

（二）补贴范围

1.殡仪服务项目：包括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四项基础项目。

2.惠民骨灰盒：价格200元及以内的骨灰盒1个（价格超出200元的骨灰盒不在补贴范围内）。

未选择的补贴项目不予补差。同时符合多类补贴对象条件的，就高限额享受补贴。
第五条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范围及标准

（一）补贴对象

1.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死亡后实行火化的其骨灰采用节地生态安葬的。

2.非本市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自愿、无偿捐献人体器官/角膜的捐献人，死亡后实行火化的其骨灰，采用节地生态安葬的。

（二）葬式认定及补贴标准：安葬/安放服务单位向所在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申报节地生态葬葬式，经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认定，通过认定的《重庆市节地生态葬式认定名单》由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向社会公布。逝者骨灰采用名单中的以下葬式安葬的，给予补贴。

1.骨灰立体安葬（以格位安放骨灰的立体安葬形式），给予一次性补贴1500元。

2.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撒散、深埋，给予一次性补贴3000元。

第三章  办理程序
第六条 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申办程序

（一）申办材料：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逝者有效身份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殡仪服务基础项目与骨灰盒费用结算合规票据、清单。

（二）方式与流程

1.对仅在殡仪馆产生有补贴费用或在殡仪馆产生的补贴费用已达到补贴限额的，由殡仪馆进行一站式即时补贴结算。流程如下：

（1）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殡仪馆依托“渝逝有安”数字应用平台（以下称“渝逝有安”）确认补贴对象类别，扫描上传申办材料；

（3）“渝逝有安”智能生成《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申请表》（以下称《殡仪补贴申请表》）；

（4）申请人签字（或电子签）确认；

（5）殡仪馆在应收费用中减除补贴费用后即时结算。

2.对在市内两个及以上殡仪服务单位产生的补贴费用无法在殡仪馆一次性足额办理的，由殡仪馆依托“渝逝有安”代为发起补贴申请。流程如下：

（1）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殡仪馆依托“渝逝有安”确认补贴对象类别，扫描上传申办材料；

（3）殡仪馆依托“渝逝有安”智能生成《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申请表》（以下称《殡仪补贴申请表》）；

（4）申请人签字（或电子签）确认；

（5）殡仪馆依托“渝逝有安”代为向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提出线上申请；

（6）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于次月底前将补贴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内。

3.对逝者遗体在市外殡仪服务单位办理火化的，申请人自逝者遗体火化之日（以火化证为准，下同）起1年内，通过渝快办“渝逝有安”进行线上申办。流程如下：

（1）申请人依托渝快办“渝逝有安”关联逝者信息，线上提交申办材料扫描件；

（2）渝快办“渝逝有安”智能生成《殡仪补贴申请表》；

（3）申请人签字（电子签）确认；

（4）渝快办“渝逝有安”智能推送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

（5）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于次月底前将补贴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内。

第七条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办程序

（一）申办材料：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逝者火化证明、公墓安葬证，重庆市墓位使用合同。

（二）申办流程

1.申请人提交申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安葬/安放服务单位配合申请人完成逝者骨灰安葬服务；

3.安葬/安放服务单位依托“渝逝有安”确认补贴对象类别；

4.“渝逝有安”智能生成《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以下称《安葬补贴申请表》）；

5.申请人签字（或电子签）确认；

6.安葬/安放服务单位依托“渝逝有安”代为向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民政部门提出线上申请；

7.区县民政部门经审核通过后，于次月底前将补贴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第八条 不具备线上办理能力或补贴对象类别在线认证未通过的，申请人可在逝者遗体火化或逝者骨灰安葬（以安葬证为准，下同）之日起1年内，通过线下方式进行申办。流程如下：

1.申请人持申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向逝者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2.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审核申办材料、确定补贴对象类别后、指导申请人填写《殡仪补贴申请表》或《安葬补贴申请表》；

3.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签署意见、盖章，并会同申办材料报送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

4.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于次月底前将补贴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内，并在“渝逝有安”中录入补贴详情、上传补贴申办有关材料扫描件。
第九条 补贴对象为本市户籍的，审核部门为逝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补贴对象中的捐献人为非本市户籍的，审核部门为捐献接受单位所在地民政部门。

补贴对象为人体器官捐献人的，申请人还应提供市红十字会出具的人体器官捐献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补贴对象为遗体/角膜捐献人的，申请人还应提供遗体或角膜接受单位出具的遗体或角膜捐献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第四章  资金保障

第十条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应科学合理测算惠民殡葬经费需求，区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应将惠民殡葬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一条 殡仪馆应对上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0日已办理的“一站式即时补贴”费用进行汇总，并按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编列《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结算清册》并签章（申请表及申办材料采取线上核对，不再提供纸质件），于每年9月10日前汇总至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

市级殡仪馆结算材料分别送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办理。

第十二条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编列本部门办理并拨付补贴资金的《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结算清册》《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结算清册》（以下统称《结算清册》），审核并汇总辖区殡仪馆提交的“一站式即时补贴”《结算清册》，于每年9月20日前分别转送至逝者户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区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拨付资金至对应的殡仪馆或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

第十三条 市财政按比例对区县予以补助，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于每年9月30日前将年度补贴与补贴数据报送至市民政局汇总，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资金。
第五章  职责与监管
第十四条 市民政局负责指导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开展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和绩效评价，做好资金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开展节地生态葬式认定和推广，做好惠民殡葬政策、“渝逝有安”与“96000”殡葬服务热线的宣传及数据统计等工作。

第十六条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做好辖区内惠民殡葬政策的组织实施、审核管理和监督检查，落实好资金兑付；加强惠民殡葬政策宣传；按规定保存相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配合审计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十七条 街道（乡镇）做好补贴金线下申办的审核与服务，按规定保存相关资料，落实好辖区惠民殡葬政策宣传工作。
第十八条 殡葬服务机构坚持“便民、快捷、高效”原则，做好惠民殡葬补贴工作，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加强惠民殡葬政策、“渝逝有安”与“96000”殡葬服务热线宣传；按规定保存相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配合审计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十九条 按照“谁办理/谁申请，谁负责”原则，对申请人违规获取补贴资金的，由办理单位追回，情节恶劣的，依法依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工作人员违规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殡葬服务机构违规的，由同级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节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街道（乡镇）、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落实惠民殡葬政策不力或违规的，由市民政局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节将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5月1日起实施，此前已火化的基本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或已安葬的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按原有政策执行。本办法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区县（自治县）可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扩大惠民范围，增加服务项目，提高保障标准。《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发〔2023〕13号）、《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困难群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发〔2018〕40号）、《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免除人体器官捐献人基本丧葬费的通知》（渝民发〔2018〕86号）、《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免除人体器官捐献人基本丧葬费用的通知》（渝民〔2016〕161号）、《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发〔2010〕2号）、《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的通知》（渝民发〔2009〕134号）同时废止。

附件：1.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申请表

2.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结算清册

3.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4.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结算清册

附件1

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申请表

	此栏由“渝逝有安”智能导出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据实填写
	逝者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死亡地点
	
	火化日期
	

	
	
	火化证号
	
	火化服务

单位
	

	
	申请人信息
	姓名
	
	与逝者关系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

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信息和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伪造等违规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内打√）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逝者有效身份证明、逝者死亡证明

□逝者火化证明、殡仪服务基础项目及骨灰盒结算票据、费用清单（在殡仪馆一站式结算或由殡仪馆代为申请的，采取数据认证，申请人无需提供）

□其他材料：                                                   。

	
	补贴对象类别（按逝者补贴类型在对应“□”内打√）

	
	□重庆市户籍的城乡居民

□重庆市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

□重庆市在册的特困人员
□重庆市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人体器官/遗体/角膜捐献人

□其他人员：                                                   。

	此栏由“渝逝有安”智能导出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据实填写
	补贴费用详情（标明费用项目、产生机构、单价、数量、金额）

	
	1.遗体接运
	1.1殡仪专用车遗体接运费：         （费用发生机构名称），      元/（  ）公里（超出部分      元/公里），里程      公里，共计：       元。

1.2随车人工抬运及遗体消毒费：抬运     层     米，小计       元；消毒     元；共计     元。 

	
	2.遗体存放
	         （费用发生机构名称），       元/    （单位），        （数量、单位），共计       元。

	
	3.遗体火化
	         （费用发生机构名称），       元/具，共计       元。

	
	4.骨灰寄存
	         （费用发生机构名称），       元/    （单位），        （数量、单位），共计       元。

	
	5.惠民骨灰盒
	         （费用发生机构名称），       元/个，共计       元。

	
	应收金额合计
	元
	（大写）

	
	补贴金额合计
	元
	（大写）

	
	

      （申请人姓名）委托                   （殡仪馆、街道或乡镇名称）办理

      （逝者姓名）殡仪服务基础项目/惠民骨灰盒费用补贴申请，申请补贴费用          
元，情况属实。
殡仪馆经办人姓名：           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经办人签字：

（线下申办无需此项）           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盖章：

                            （线上申办无需此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此栏由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线上确认或录入确认
	经审核，

      （逝者姓名）符合补贴条件，补贴费用

    元，同意申请拨款给

               （殡仪馆名称或申请人姓名）。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经办人姓名 ： 

                                                    年    月    日


备注：1.殡仪馆应及时上传火化证扫描件。2.申请表采取纸质填写或签字的，经办殡仪馆或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应将纸质件扫描件上传至“渝逝有安”。

附件2

重庆市殡仪服务基础项目补贴费用结算清册
（统计时间段：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盖章）                                    区县（自治县）民政局：（盖章）

	编号
	逝者信息
	补贴办理情况
	补贴申请人信息

	
	姓名
	身份

证号
	补贴对象类别
	死亡

时间
	户籍所在地
	火化

时间
	火化

证号
	补贴

费用
	补贴金兑付单位
	补贴单位银行账户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方式
	银行账户信息

	
	
	
	
	
	
	
	
	
	殡仪馆或区县民政部门
	开户行、账号
	
	
	
	开户行、账号

殡仪馆直减无需填写

	
	
	
	
	
	
	
	
	
	
	
	
	
	
	

	
	
	
	
	
	
	
	
	
	
	
	
	
	
	

	
	
	
	
	
	
	
	
	
	
	
	
	
	
	

	符合补贴对象条件，申请补贴的共     人，共计申请补贴       元（大写：                        ）。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殡葬服务单位、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区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各留存一份。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

附件3

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此栏由“渝逝有安”智能导出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据实填写
	安葬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墓穴（格位）

合同签订日期
	

	
	
	户籍所在地
	
	安葬日期
	

	
	
	安葬证号
	
	安葬位置
	安葬/安放服务单位名称、葬式、安葬区域或墓位号

	
	申请人信息
	姓名
	
	与安葬人

关系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申请

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信息和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伪造等违规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

（“□”内打√）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逝者火化证明
□重庆市墓位使用合同、公墓安葬证
□其他材料：                                             。

	
	节地生态葬式

（“□”内打√）
	□塔  葬       □壁  葬       □室内葬

□生态葬       □树  葬       □花  葬       □草坪葬

	
	补贴对象类别

（“□”内打√）
	□重庆市户籍的城乡居民    □非本市户籍捐献人

	
	

      （申请人姓名）委托                   （安葬/安放服务单位、街道或乡镇名称）办理

    （安葬人姓名）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申请补贴费用    元，情况属实。

安葬/安放服务单位经办人姓名：        街道（乡镇）民政部门经办人签字：

（线下申办无需此项）                 街道（乡镇）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线上申办无需此项）       年   月   日

	此栏由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线上确认或录入确认
	经审核，                （安葬人姓名）符合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条件，给予补贴        元，同意申请拨款给

       （申请人姓名）。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经办人姓名 ：              年    月    日


备注：1.安葬/安放服务单位应及时上传墓位使用合同及公墓安葬证扫描件。2.申请表采取纸质填写或签字的，经办安葬/安放服务单位或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应将扫描件上传至“渝逝有安”。

附件4

重庆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费用结算清册
（统计时间段：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签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安葬人信息
	安葬情况
	补贴申请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补贴对象类别
	安葬

时间
	安葬服务单位
	葬式、安葬区域或墓位号
	安葬证号
	墓位费用
	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账户信息
	联系方式

	
	
	
	
	
	
	
	
	
	
	
	（开户行、账号）
	

	
	
	
	
	
	
	
	
	
	
	
	
	

	
	
	
	
	
	
	
	
	
	
	
	
	

	
	
	
	
	
	
	
	
	
	
	
	
	

	
	
	
	
	
	
	
	
	
	
	
	
	

	符合补贴对象条件，申请补贴的共     人，共计申请补贴       元（大写：                        ）。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区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各留存一份。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区县（自治县）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
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